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关于鼓励支持本基金会法律援助的规定
为建立和完善导向鲜明、卓有成效、彰显公益精神的激励体系，促进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以下称基金会）法律援助工作，结合实际情况，从落实优惠政策、记载公益事实、展示公益形象、留存历史记忆等方面，对支持基金会法律援助的爱心人士、爱心组织，制定如下规定：

一、对基金会捐赠者给予鼓励
给基金会捐赠的爱心人士、爱心组织，除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发票、享受国家规定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优惠政策外，对社会信誉良好的捐赠者，还根据贡献大小，享受如下鼓励政策：
	捐赠价值额度 
	鼓励政策

	爱心人士一次捐赠

价值5万元及以上
	1.为爱心人士颁发“爱心捐助人士”证书，向爱心组织颁发“爱心捐助组织”证书；

2.在基金会官网等媒体展示其爱心捐赠行为；

3.参加基金会举办的捐赠仪式。

	爱心组织一次捐赠
价值10万元及以上
	

	爱心人士一次捐赠
价值20万元及以上
	4.可单独举办捐赠仪式；
5.参加基金会组织的各类交流、论坛、座谈等活动。

	爱心组织一次捐赠
价值50万元及以上
	

	爱心人士、爱心组织一次捐赠
价值50万元及以上
	6.增加其在基金会官网等媒体公益宣传次数，不少于2次；

7.可以申请设立专项基金。

	爱心人士、爱心组织
一次捐赠

价值100万及以上
	8.可商定单独举办捐赠仪式的场地；
9.爱心人士可成为名誉理事，爱心组织可成为名誉理事单位；

10.如遇疑难法律纠纷，可组织法律专家论证并提供论证意见。

	爱心人士一次捐赠价值200万元及以上
	11.可推荐基金会理事。



	爱心组织一次捐赠价值300万元及以上
	

	爱心组织一次捐赠价值500万元及以上
	12.可设立以组织名称命名的专项基金。


二、对支持基金会法律援助作出重大贡献的爱心人士、爱心组织的有关人士进行记忆留存

    对支持基金会法律援助作出重大贡献，且社会信誉良好的爱心人士、爱心组织的有关人士，建立功勋簿，作为历史留存材料记载其贡献。
	贡献主体
	功勋簿记载者条件

	爱心人士
	1.累计捐赠价值达到100万元以上的个人捐赠者；

2.为基金会介绍捐赠累计价值达到300万元以上的爱心人士；

3.在基金会组织、管理、发展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士。

	志愿者
	在基金会的公益项目服务中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的法律援助志愿者。

	爱心组织

有关人士
	1.累计捐赠价值达到300万元以上组织的具体工作人员、负责人。

2.在与基金会合作中给予突出支持的爱心组织负责人。


三、对支持基金会法律援助作出特别贡献的爱心人士、爱心组织进行社会形象展示

为在基金会的公益项目服务中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的志愿者、人士、组织建立荣誉墙，在荣誉墙上镌刻志愿者、人士名字或者组织名称及其所获得的奖励。

为社会信誉良好，且累计捐赠价值达到100万元以上的爱心人士、累计捐赠价值达到300万元以上的爱心组织建立功德碑，在功德碑上镌刻其捐赠善行。

对支持基金会法律援助作出特别贡献，且社会信誉良好的爱心人士、爱心组织在荣誉墙、功德碑上展示社会形象，要经过基金会理事长办公会研究决定。

对在荣誉墙上展示的志愿者、人士、组织，如果授予其奖励的组织撤销其奖励的，从荣誉墙上撤销展示。


